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

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答复
(1998年1月12日，国务院 国函[1998]5号)
国家环保局：
你局《关于呈报审批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的请示》（环发〔1997〕634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由你局发布。同意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以下简称两控区）划定范围（具体范围附后）。

二、两控区控制目标为：到2000年，排放二氧化硫的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并实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有关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及重点旅游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酸雨恶化的趋势得到缓解。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2000年排放水平以内；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降水pH值小于4.5的面积比2000年有明显减少。 

三、禁止新建煤层含硫份大于3%的矿井，建成的生产煤层含硫份大于3%的矿井，逐步实行限产或关停。新建、改造含硫份大于1.5%的煤矿，应当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煤炭洗选设施。现有煤矿应按照规划的要求分期分批补建煤炭洗选设施。城市燃用的煤炭和燃料重油的含硫量，必须符合当地城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四、除以热定电的热电厂外，禁止在大中城市城区及近郊区新建燃煤火电厂。新建、改造燃煤含硫量大于1%的电厂，必须建设脱硫设施。现有燃煤含硫量大于1%的电厂，要在2000年前采取减排二氧化硫的措施，在2010年前分期分批建成脱硫设施或采取其他具有相应效果的减排二氧化硫的措施。化工、冶金、建材、有色等污染严重的企业，必须建设工艺废气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减排措施。 

五、要结合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加强技术改造，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切实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水平。
六、要按照《国务院关于二氧化硫排污收费扩大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1996〕24号）要求，认真做好二氧化硫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其中用于重点排污单位专项治理二氧化硫污染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90%。
七、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电力、煤炭等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批复的要求，制定有关规划及计划，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两控区目标和要求的落实。你局要认真做好两控区污染防治的指导工作，加强环境监测和监督检查。 

附件：1. 酸雨控制区范围 

2. 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范围

国务院关于二氧化硫排污收费扩大
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务院1996年4月2日批复）
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

你们《关于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为推动重点和敏感地区的防治二氧化硫污染、控制酸雨污染工作，筹集防治污染资金，在继续认真做好贵州、广东省及重庆、宜宾、南宁、桂林、柳州、宜昌、青岛、杭州、长沙市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可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试点地区扩大到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具体区域由国家环保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划定。扩大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污收费，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从1996年开始征收。

二、二氧化硫排污费用的范围可扩大到燃煤、燃油、工艺废气向外环境排放二氧化硫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免征或缓征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二氧化硫排污收费的标准，可参照《关于开展征收工业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费试点工作的通知》（环监[1992]361号）精神，根据实际情况，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报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备案。

三、二氧化硫排污费的征收、管理、使用办法仍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其中用于重点排污单位专项治理二氧化硫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90%。

四、请你们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对国务院环委会《关于征收工业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费的请示》的批复（国办通[1992]4号）的有关要求，加快研究、开发和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二氧化硫防治技术，做好二氧化硫污染的综合防治工作。

五、请你们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建立排污收费制度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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